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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56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8,470.00 万股。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 1,270.5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98.9176

万股，占发行总量 9.4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471.5824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6,231.182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81.23%；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39.9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18.77%。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24元 /股。

根据《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744.62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767.15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股票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464.0324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总量的 71.2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07.05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

量的 28.7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3056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年 12月 14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1年 12月 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 12.24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1年 12月 14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2 月 1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

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4642,9642,6997

末“

5

”位数

70311,20311

末“

6

”位数

496251,996251,037549

末“

8

”位数

85489940,65489940,45489940,25489940,05489940

末“

9

”位数

12721291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南网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44,14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南网科技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

则适用指引第 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 和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

确认。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 31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38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16,897,31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

类投资者

9,289,030 54.97% 39,025,140 71.42% 0.04201207%

B

类投资者

60,080 0.36% 142,049 0.26% 0.02364331%

C

类投资者

7,548,200 44.67% 15,473,135 28.32% 0.02049911%

合计

16,897,310 100.00% 54,640,324 100.00% -

其中余股 1,556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年 12月 15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年 12月 16日（T+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

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 号）（以下简称 “《承销指

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

资” ）；

（2）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基金 - 共赢 3 号员

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共赢 3 号资管计划” ）和中信建投基金 - 共

赢 4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共赢 4号资管计划” ）。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2.24元/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103,672.8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

信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

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338.8000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年 12月 16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

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共赢 3 号资管计划

和共赢 4 号资管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10%，即

847.0000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 5,660.00 万元。

共赢 3 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4,300.00

万元，共获配 349.5593万股。共赢 4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

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1,360.00 万元，共获配 110.5583 万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2月 16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建投投

资

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3,388,000 4.00% 41,469,120.00 - 41,469,120.00 24

2

共赢

3

号资

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3,495,593 4.13% 42,786,058.32 213,930.29 42,999,988.61 12

3

共赢

4

号资

管计划

1,105,583 1.31% 13,532,335.92 67,661.68 13,599,997.60 12

合计

- 7,989,176 9.43% 97,787,514.24 281,591.97 98,069,106.21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发行人：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4日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光股份”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３６６

号）。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风光股份”，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００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７．８１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５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２５．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９

，

３１１．９１２５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即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２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２７５０２５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７１．９４８６２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４

，

１８７

，

３２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７２

，

６４９

，

５６３．８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２

，

６７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７４２

，

９３６．１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５

，

７１２

，

１３３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１５

，

０５４

，

４１８．７３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７

，

８６７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０５３

，

０８１．２７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稳盈

ＦＯＦ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４０ ８４

，

５４２．４０ ０ ０ ３０４０

２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天科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１２ ２５

，

３６２．７２ ０ ０ ９１２

３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量化集合

６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３６ ２３

，

２４９．１６ ０ ０ ８３６

４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１６６ ６０

，

２３６．４６ ０ ０ ２１６６

５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２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０４０ ８４

，

５４２．４０ ０ ０ ３０４０

６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龙龟稳健

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９８ ２２

，

１９２．３８ ０ ０ ７９８

７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５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２３５ ３４

，

３４５．３５ ０ ０ １２３５

８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９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３３０ ３６

，

９８７．３０ ０ ０ １３３０

９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８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６５ １８

，

４９３．６５ ０ ０ ６６５

１０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３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６８４ １９

，

０２２．０４ ０ ０ ６８４

１１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７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４９４ １３

，

７３８．１４ ０ ０ ４９４

１２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３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２２ ２０

，

０７８．８２ ０ ０ ７２２

１３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国轩三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０６４ ２９

，

５８９．８４ ０ ０ １０６４

１４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金秋壹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７６０ ２１

，

１３５．６０ ０ ０ ７６０

１５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６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８５０ ７９

，

２５８．５０ ０ ０ ２８５０

１６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６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６５３ ４５

，

９６９．９３ ０ ０ １６５３

１７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９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１ ４１

，

７４２．８１ ０ ０ １５０１

１８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荣誉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９８ ２２

，

１９２．３８ ０ ０ ７９８

１９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新享嘉恳

３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１２ ２５

，

３６２．７２ ０ ０ ９１２

２０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稳健增长

４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５２

，

８３９．００ ０ ０ １９００

２１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东方红

３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３６８ ３８

，

０４４．０８ ０ ０ １３６８

２２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２７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９８８ ２７

，

４７６．２８ ０ ０ ９８８

２３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和合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９０ ５８

，

１２２．９０ ０ ０ ２０９０

２４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无崖中性

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９８ ２２

，

１９２．３８ ０ ０ ７９８

２５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兴丰

２５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８３６ ２３

，

２４９．１６ ０ ０ ８３６

２６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尊安瑞享

１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９６ ４４

，

３８４．７６ ０ ０ １５９６

２７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尊安瑞享

２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４０ ３１

，

７０３．４０ ０ ０ １１４０

２８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晴远中证

５００

指增

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３６ ２３

，

２４９．１６ ０ ０ ８３６

２９

上海嘉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嘉恳晴远中证

５００

指增

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５５ ２３

，

７７７．５５ ０ ０ ８５５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２５

，

７１２

，

１３３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７４

，

２４４

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

１０．０１１８％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３７

，

８６７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其中

３

，

７９７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２７２％

。本次

网下发行共有

２

，

５７８

，

０４１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１８％

，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５６１％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０

，

５４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７９６

，

０１７．４０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

、

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发行人：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６３９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８０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

值

２３．５０６１

元

／

股，超过幅度为

９．７６％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６７．４４１９

万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５７．４４１９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３５％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６５％

。 根据《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８

，

７６３．９２９３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１

，

１５３．５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０３．９４１９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３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６３．５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９．６５％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１０７４２７０％

，申购

倍数为

５

，

２３３．５６７０３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

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

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证裕投资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２４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８０

元

／

股，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四个值”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以上、不

足

２０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４％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

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８８％

。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Ｔ－３

日），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

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１

证裕投资

２３２．５５８１ ５

，

９９９．９９８９８０ ２４

个月

总计

２３２．５５８１ ５

，

９９９．９９８９８０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

２５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６７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

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

７

，

９４３

，

２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

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２３１

，

３４０ ５３．２７％ ２０

，

４４６

，

０８８ ７０．４１％ ０．０４８３１９１９％

Ｂ

类投资者

３２

，

５２０ ０．４１％ １５６

，

６５６ ０．５４％ ０．０４８１６８２５％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６７９

，

３４０ ４６．３２％ ８

，

４３６

，

６７５ ２９．０５％ ０．０２２９２９８６％

总计

７

，

９４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

，

０３９

，

４１９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

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６４８

末“

５

”位数：

６３３３０

、

８３３３０

、

０３３３０

、

２３３３０

、

４３３３０

、

５９９１５

、

８４９１５

、

０９９１５

、

３４９１５

末“

６

”位数：

８６３０５６

末“

８

”位数：

５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７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９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１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３９４６２１１６

、

８１３８５２５３

、

３１３８５２５３

末“

９

”位数：

１３８４４４５５４

、

０１０２３４１６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５７

，

２７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湖

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2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金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803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1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农银汇理金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12月7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1.029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45,420,372.48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度的第5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12月15日

除息日 2021年12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12月17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1年12月15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计算确定，并于2021年12月1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21年12月17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

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若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

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abc-ca.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6895599）咨询相关情况。

本公告仅对农银汇理金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1年分红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及相关法律文件。

4、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

表现的保证。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

适当性匹配意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注意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永赢深证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2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永赢深证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永赢深创100ETF发起式联接

基金主代码 01390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2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永赢深证创新1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永赢深证创新1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永赢深创100ETF发起式联接A 永赢深创100ETF发起式联接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13907 01390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3146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12月1日至2021年12月9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12月1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4,256

份额类别 永赢深创100ETF发起式联接A 永赢深创100ETF发起式联接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0,034,316.09 6,948,573.54 26,982,889.6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

元）

1,190.14 488.61 1,678.75

募集份额 （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0,034,316.09 6,948,573.54 26,982,889.63

利息结转的份额 1,190.14 488.61 1,678.75

合计 20,035,506.23 6,949,062.15? 26,984,568.38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49.91% 0.00% 37.06%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311.05 0.00 1,311.0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1% 0.00% 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1年12月13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0；本

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0。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0,000.00 37.06 10,000,000.00 37.06 不少于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0,000.00 37.06 10,000,000.00 37.06 不少于3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客服热线400-805-8888或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

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2021-088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2月13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157号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先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股份92,174,4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10,000,000股的43.8926%。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7,296,34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10,000,000股的3.4745%。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 84,879,0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210,000,000股的40.418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295,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10,000,000股的3.474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170,1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3%；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292,0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杨先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2,0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48%；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292,0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周燕、张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14日


